附件一：询价要求

报价须知

一、项目说明

1. 工程名称：上海海事大学航运科技创新大楼（四号门苗圃）乔灌木移植项目。
2. 工程地点：浦东新区海港大道1550号上海海事大学校区内。
3. 工程内容：四号门苗圃乔灌木移植至校内其他位置（由业主指定校内位置，投标单位自行考虑校内地理位置远近及地表高差等各种因素），移植时间由业主安排（2019年春季、冬季或2020年春季、冬季）。移植的苗木2年内成活率100%。
4. 现场条件：

（1）本工程施工现场条件请响应单位踏勘了解，一旦中标后不得以不了解现场情况提出费用调整。

（2）施工场地内水、电由成交单位与建设单位协调安排接驳点，其他费用由成交单位自理。

（3）本工程临时用水、临时用电、施工机械等施工临时设施的布置，须在建设单位指定的范围内，不得超越。工程结束，恢复原状。

5. 质量要求：本工程竣工后的24个月为养护期，养护期内苗木成活率100％，养护期满移交验收，不合格部分由承包单位无偿返工并养护至验收合格为止，绿化养护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总报价中。

6. 承包方式：清单内所列苗木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包干（综合单价已包含人工、材料、机械、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区域内其他苗木及措施费用采用总价包干（总价中已包含人工、材料、机械、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
7. 付款方式：乙方完成工程量的50%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50%；项目工作全部完成，经甲方审核验收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80%；一年之后（经过一个年度的四季苗木生长期），经验收苗木成活率符合要求，支付至结算审定价款的97%，养护期满后付清余款。
二、报价人条件要求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的经营范围；
2. 有类似业绩；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现场考察

1. 组织踏勘时间：2019年4月9日上午10:00
2. 组织集中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1550号上海海事大学基建处306会议室

3. 报价人将被视为充分熟悉本询价项目所在地的与履行合同有关的各种情况，包括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劳动力及公用设施等，本询价文件不再对上述情况进行描述。报价人据此情况作出的判断和决策，由报价人自行负责。

4. 现场考察期间的交通、食宿等由报价人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5. 在现场考察过程中，报价人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财物或其他损失，无论何种原因所造成，询价人均不负责。

四、报价要求

1. 投标单位以现场踏勘核实苗木品种数量作为投标报价依据。

苗木品种数量一览表（具体数量以实际踏勘为准）

	序号
	名称
	胸径/cm
	数量/株

	1
	香樟
	25-30
	48

	2
	香樟
	30-40
	1

	3
	黄山栾树
	15-20
	17

	4
	黄山栾树
	8-12
	161

	5
	紫叶李
	10-18
	97

	6
	大叶女贞
	5-8
	23

	7
	大叶女贞
	8-12
	605

	8
	广玉兰
	5-12
	340

	9
	紫薇
	6-8
	23

	10
	桂花
	10-12
	6

	11
	侧柏
	100-120
	1

	12
	瓜子黄杨球
	
	30

	13
	海桐球
	
	6

	14
	红叶石楠球
	
	9

	15
	大叶黄杨球
	
	6

	16
	榉树
	20-25
	20


2. 投标人应先到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现场情况、道路、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合同价的情况，并充分考虑合同履行包含的风险责任、特殊地质因素等可能引起的额外增加费用，结合本企业情况，提出最优惠报价。投标人报价含完成该工程所需要的人工费、材料费、其他材料费、起挖运输栽植费、树穴更换种植土、苗木养护管理费、中小型机械费、高空作业费、场地处置措施费、风险费、保险费、运输、装卸、利润、规费、税金等政策性规定的全部费用，凡投标人自己未列入的，招标人将认为均已包括在投标报价内。包括的风险范围：物价波动、天气灾害、地下降水、停水、停电等不可预见因素及应标人采购货物外购、外协、配套件、原材料及生产制造、油漆、包装、保险、管理、配合、验收、图纸资料、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质保期内等全部费用，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

3. 报价人应按报价文件的格式进行报价。报价人在编制综合单价时如有漏项，则被认为此项目费用已包括在其他项目的单价和费用中，不另行支付。

五、报价文件的递交
1. 请各报价单位在2019年4月15日上午11：00前，将盖章签字后的“响应文件”以及需提交的相关资料以扫描件方式发送至我校报价专用邮箱，邮箱地址：gcxj@shmtu.edu.cn；报价邮件标题须用如下格式：GC-XJ-2019-004+公司名称。同时需将盖章签字的纸质版“响应文件”送至上海海事大学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行政楼221），“响应文件”需提供一正四副共五套(纸质版响应文件等仅作询价参考材料，一切事宜以电子邮件所报文件为准)。
6、 评标

报价时间截止后，由评审小组对合格的应选文件进行评审，从报价、质量和服务方案等方面综合评定成交候选人排名。
7、 合同授予与签订

1. 询价人选定承包商并审批通过后，向承包商签发《中标通知书》。

2. 选定的承包商不得向他人转让成交项目，也不得将成交项目分别向他人转让，否则，将按承包商违约情况处理。

3. 如承包商不按发包方规定时间、地点等要求签约或拒签合同，则按承包商违约处理，发包方将取消该成交决定。

4. 若确定的承包商放弃成交资格或证明其无能力履行合同，发包方有权取消该成交决定，并有权将该项目授予下一个成交候选人或重新组织询价。
8、 其他 
1、甲方按合同规定审查无误后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服务费按合同约定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2、费用支付的有关规定和手续问题由上海海事大学负责解释。
响应文件

一、询价响应文件组成：

1. 报价人编写的询价响应文件至少应包括下列部分：
（1）投标书；

（2）报价一览表；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附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的授权委托书；
（4）申请人基本情况；
（5）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正在实施的和新承接的项目情况表；
（6）拟投入的人员情况；
（7）服务方案。

2. 报价人应对本询价文件作逐条响应，无特殊情况，应按照上述顺序编制响应文件。
二、询价响应文件格式：

详见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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